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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媒体演示/宣传材料 
 
鉴于出现技术困难的可能性和/或由此导致的延误，且考虑到本次会议旨在与候选人进行

面对面交流，故候选人陈述环节不允许使用多媒体应用（如视频片段及类似手段）。 
 
不过，候选人可向在场的代表团提供书面宣传材料（如宣传册、在线版本链接等），但

须提前与秘书处作出安排。会议室外将设置专用桌，供放置此类材料，以避免干扰会议

进程或占用额外时间。 
 
允许候选人使用文本型幻灯片演示，但每位候选人应自行负责演示过程，且幻灯片须以

联合国全部六种语文（阿拉伯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和中文）显示。 
 
 
二、网络直播和录制 
 
本次非正式会议不进行任何外部或内部网络直播。但产权组织将录制本次非正式会议，

仅供各代表团在面试结束后通过网站的密码保护区域查阅。请各位代表不要对会议进行

任何录制或其他数字传输，也不要通过社交媒体公开本次非正式会议的信息。 
 
 
三、出场顺序和陈述时长 
 
2026年1月19日，产权组织协调委员会主席在与副主席及各集团协调员的会议中，通过

抽签方式，确定了候选人在成员国面前出现的顺序。候选人出场顺序将在非正式会议前

通过各集团协调员告知全体成员国。由于候选人将单独在成员国面前出现，在某一候选

人陈述期间，不得有其他候选人在场或获准进入会议室。 
 
将向每位候选人分配60分钟时间，其中包括：候选人陈述10分钟；回答产权组织各集团

预先提交的问题21分钟；以及回答成员国现场提问21分钟。 
 
必须严格遵守时间安排，其中包括了候选人入场和退场的时间。 
 
 
四. 预先提交的问题 
 
非正式会议期间，各候选人将被问及同样的七个问题。请已提名候选人的成员国将这些

问题与其各自候选人分享。除口头回答问题外，候选人还可提供书面答复，提名该候选

人的成员国可将书面答复在产权组织协调委员会成员和观察员中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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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现场提问 
 
预先提交的问题环节结束后，成员国将有机会向候选人进行现场提问。希望现场提问的

成员国必须在相应候选人的预先提交问题环节结束前表明意向。成员国进行现场提问的

顺序将通过从已表明意向的成员国中逐一随机抽签确定，其中产权组织协调委员会成员

优先于观察员国家。抽取后继提问成员国的程序将持续进行，直至该环节的时间（21分
钟）用尽或者抽签池中没有成员国为止。为提高效率，请各位代表在30秒内提出各自的

问题。 
 
尽管不禁止代表团向其提出的候选人进行现场提问，但产权组织协调委员会主席请成员

国配合，避免此类提问。 
 
 
六、答问时限 
 
回答预先提交的每个问题不得超过三分钟，以便回答所有七个问题。回答现场提出问题

的时间最多不应超过三分钟，以便至少可以提出七个问题。 
 
七、提问内容和行为 
 
成员国应根据《2019年产权组织总干事提名和任命程序》中规定的一般原则，向候选人

提问。因此，在遴选总干事候选人时提出的问题应遵循以下原则：尊重候选人及其提名

国的尊严，并且提名过程应透明。 
 
 
八、出席 
 
如2025年12月18日第4251号通函所述，请成员国注意，此次非正式会议仅限产权组织协

调委员会成员和观察员国家出席。此外，每个代表团的席位数有限，协调委员会每个成

员限五席，每个观察员限两席。 
 
九. 口译 
 
口译将以联合国全部六种语文（阿拉伯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英文和中文）提

供。 
 
 
 

[文件完] 


